
近年来，股东以专利等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形越来越多。根据《公司法》第二

十七条关于“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

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

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相关规定可见，

知识产权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评估作价。

鉴于知识产权相较其他非货币财产出资，其客观价值的判断更复杂且其价值

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使用未经评估的知识产权出资，有可能会带来哪些法律风

险？

一、存在被认定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向公司补足差额的风险

1.法条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出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未

依法评估作价，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

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合法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该财产评估作价。评估确定的

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

资义务。”

（2）《公司法》第三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

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

的股东补足其差额；……”

2.分析

股东可以以知识产权作价出资，但应依法履行资产评估手续。如果出资时未

依法履行资产评估手续，若此后经司法评估确定，用以出资的知识产权价额显著

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则该股东可能存在被认定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的风险，需向公司补足其差额。



二、被公司债权人追究补充赔偿责任的风险

1.法条依据

《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分析

如果股东使用知识产权进行出资且未依法进行评估，被法院认定为未全面履

行出资义务的，那么当公司不能清偿其债务时，该股东有可能会因公司债权人的

要求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与公司其他股东发生责任纠纷的风险

1.法条依据

（1）《公司法》第三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

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

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2）《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

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3）《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

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2.分析



如股东因知识产权出资未经评估而被认定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仅该等

股东自身需承担本文中所说的向公司补足出资、在未出资部分本息范围内对公司

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外，该股东还要向其他按期足额出资股

东承担违约责任；

特别要提醒关注的是，公司各股东共同设立公司，即在出资义务上互相需承

担连带责任。如任一方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其他发起人需与该未全面

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一并对公司债务在特定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还会存在因导致公司的其他发起人股东承

担连带责任而被追偿的风险。

综上，在实践中，股东如因未经知识产权评估而导致被认定为未全面履行出

资义务，则会给自己及共同设立公司的发起人都带来各种潜在纠纷。注册资本认

缴制，不是想像中那样想登记多少注册资金即登记多少注册资金，合作股东共同

设立公司，不仅自身需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注册资本，对其

他股东的出资缴纳义务也需一并承担连带责任。而出资义务不仅要关注货币出资

的实缴，对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的出资同样需关注其出资作价的公允。所以谨

慎起见，建议股东在以知识产权出资时应依法履行知识产权评估义务，避免后续

法律风险及法律纠纷的产生。


